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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6月30日15:00；

2、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24日；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1号院诺德中心8号楼8层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靳保芳先生；

6、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77人， 代表股份1,751,561,26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9224%。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1,572,879,01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5236%；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1,071人，代表股份178,682,2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3988%。

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74人， 代表股份178,683,45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988%。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3、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审议议案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49,095,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92％；反对2,

066,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0％；弃权399,9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6,217,2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6198％；反对2,066,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64％；弃

权399,92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38％。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49,448,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94％；反对1,

696,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9％；弃权416,2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6,570,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8176％；反对1,696,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94％；弃

权416,2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329％。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49,266,28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90％； 反对1,

896,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3％；弃权398,06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6,388,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7156％；反对1,896,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16％；弃

权398,06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228％。

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49,045,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64％；反对2,

013,8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0％；弃权501,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6％。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6,167,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5921％；反对2,013,8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70％；弃

权501,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808％。

5、审议通过《关于〈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49,353,3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39％； 反对1,

793,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4％；弃权414,7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6,475,5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7643％；反对1,793,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36％；弃

权414,7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321％。

6、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49,354,7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40％；反对1,

964,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2％；弃权24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6,476,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7651％；反对1,964,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95％；弃

权24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353％。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49,338,1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31％； 反对1,

974,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8％；弃权24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2％。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6,460,3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7558％；反对1,974,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53％；弃

权24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38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通过。

8、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8.01�《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704,539,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154％；反对46,

789,6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13％；弃权232,2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1,661,6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3.6843％；反对46,789,6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858％；

弃权232,2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300％。

8.02�《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704,782,3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293％；反对46,

546,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75％；弃权231,9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1,904,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3.8202％；反对46,546,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499％；

弃权231,9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298％。

8.03�《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704,749,5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274％；反对46,

551,1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77％；弃权260,5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3,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1,871,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3.8019％；反对46,551,1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523％；

弃权260,5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458％。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后适用的〈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

案）〉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49,519,8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34％； 反对1,

719,3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2％；弃权322,1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6,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6,642,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8575％；反对1,719,3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22％；弃

权322,1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803％。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通过。

10、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10.01�《关联（连）交易决策制度》（H股上市后适用）

表决结果： 同意1,749,388,8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60％； 反对1,

812,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5％；弃权359,75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3,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5％。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6,511,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7842％；反对1,812,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45％；弃

权359,75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013％。

10.02�《信息披露管理制度》（H股上市后适用）

表决结果： 同意1,749,419,7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77％； 反对1,

819,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9％；弃权321,85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4,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6,541,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8015％；反对1,819,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84％；弃

权321,85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80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孙及、王浩霖

3、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5年7月4日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及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7月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QDII）

基金主代码 1180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5年7月4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7月4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5年7月4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5年7月4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7月4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2025年7月4日为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

非交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5年7月7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2025年7月7日

恢复赎回日 2025年7月7日

恢复转换转出日 2025年7月7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5年7月7日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2025年7月7日为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

交易日

注：（1）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仅在直销机构开放与易方达

天天理财货币市场基金（包括A类基金份额、B类基金份额和R类基金份额）之间的转换业务。

（2）根据相关公告，本基金自2022年8月15日起在全部销售机构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金

额限制如下：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在全部销售机构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金额

不超过500万元。 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港股通或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2)�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

分基金在华源证券销售业务安排的

公告

经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源证

券” ）协商一致，自2025年7月1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在华源证券（销售商代码为687）暂停申购、定

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业务，赎回和转换转出等业务仍正常办理，在华源证券（鑫理财）（销售商代码为

325）的基金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赎回等基金销售相关业务正常办理。 具体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0009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市场基金A类基金份额

2 000033 易方达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

3 000147 易方达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4 000205 易方达投资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5 000206 易方达投资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

6 000647 易方达财富快线货币市场基金A类基金份额

7 000648 易方达财富快线货币市场基金B类基金份额

8 000789 易方达龙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基金份额

9 001512 易方达中债3-5年期国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 002351 易方达裕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11 003133 易方达裕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12 003358 易方达中债7-10年期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13 006867 易方达丰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

14 009803 易方达中债7-10年期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

15 110006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A类基金份额

16 110007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17 110008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类基金份额

18 110017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19 110018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类基金份额

20 110028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类基金份额

21 110035 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22 110037 易方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23 110038 易方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

24 110050 易方达安和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

25 110051 易方达安和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注：上述基金是否已开放申购、赎回、转换与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详见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华源证券

客户服务电话：95305

网址：www.huayuanstock.com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

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

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

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日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2025年7月4日因境

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赎

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提示性

公告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障基金平稳运作，根据各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相关规定及境外主

要投资市场节假日安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因2025年7月4

日为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将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于2025年7月7日恢复办理

上述业务，适用基金列表详见附件。

特别提示：

1．各基金是否已开放申购、赎回、转换与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详见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2．本公告主要为基金因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暂停及后续恢复相关业务的提示，各基金如因其

他原因已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或有其他交易状态限制的，

本次恢复后仍受相关交易状态限制，具体业务办理以相关公告为准。

3．若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公司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 881� 8088）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附件：适用基金列表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日

附件：适用基金列表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暂停原因

159696 易方达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纳指ETF易方达

2025年7月4日为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非

交易日

161125 易方达标普5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A类人民币份额 标普500LOF

2025年7月4日为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和

纽约证券交易所非交易日

012860 易方达标普5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C类人民币份额 --

003718 易方达标普5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A类美元现汇份额 --

012861 易方达标普5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C类美元现汇份额 --

161126 易方达标普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A类人民币份额 标普医疗保健LOF

012864 易方达标普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C类人民币份额 --

003719 易方达标普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A类美元现汇份额 --

012865 易方达标普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C类美元现汇份额 --

161127 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A类人民币份额 标普生物科技LOF

012866 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C类人民币份额 --

003720 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A类美元现汇份额 --

012867 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C类美元现汇份额 --

161128 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A类人民币份额 标普信息科技LOF

012868 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C类人民币份额 --

003721 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A类美元现汇份额 --

012869 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C类美元现汇份额 --

161130

易方达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LOF） A

类人民币份额

纳斯达克100LOF

2025年7月4日为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非

交易日

012870

易方达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LOF） C

类人民币份额

--

003722

易方达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LOF） A

类美元现汇份额

--

012871

易方达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LOF） C

类美元现汇份额

--

513050 易方达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概互联

2025年7月4日为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和

纽约证券交易所非交易日

513850 易方达MSCI美国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美国50

006327

易方达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类人民币份额

--

006328

易方达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C类人民币份额

--

006329

易方达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类美元现汇份额

--

006330

易方达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C类美元现汇份额

--

007360 易方达中短期美元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A类人民币份额 --

2025年7月4日为美国证券市场非交易日

007361 易方达中短期美元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C类人民币份额 --

007362 易方达中短期美元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A类美元现汇份额 --

007363 易方达中短期美元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C类美元现汇份额 --

易方达中证A50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上网发售的

提示性公告

易方达中证A50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根据2024年12月

1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准予易方达中证A50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859号）进行募集。 本基金将于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9月15日（周六、

周日和节假日不受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网发售。所有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且同时为上海证券交易

所会员单位的证券公司均可办理网上现金认购。 本基金场内简称“A50增” ，扩位简称“中证A50增强

ETF易方达” ，认购代码“512033” ，上交所挂牌价1.000元。 发售截止时间如有变更，易方达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将及时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

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

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

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065� � � � � � �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2025-032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公告

公司股东薛向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郭玉梅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薛向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郭玉梅女士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的告知函》，获悉薛向东先生及郭玉梅女士于2025年6月4日至30日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7,724,325股。 薛向东先生与郭玉梅女士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比例从12.24%下降至11.6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薛向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以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

持有的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6.01%。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薛向东、郭玉梅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6月4日至30日

权益变动过程

薛向东先生与郭玉梅女士因个人资金需求于2025年6月4日至30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7,724,

325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12.24%减少至11.69%，于近日变动触及1%的刻度。 薛向东先生与郭玉梅女士减持公司股份遵

循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

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监管规定，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股票简称 东华软件 股票代码 002065

变动方向 上升(��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无 (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17,724,325 0.55

合计 17,724,325 0.55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姓名/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薛向东 384,755,226 12 374,679,201 11.69

郭玉梅 7,648,300 0.24 0 0

合计持有股份 392,403,526 12.24 374,679,201 11.69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3,837,107 3.24 86,112,782 2.69

有限售条件股份 288,566,419 9 288,566,419 9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公司于2025年5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了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7）。薛向东先生及郭玉梅女士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

披露的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已披露减持计划范围内。

薛向东先生及郭玉梅女士严格履行了关于股份减持的承诺，不存在违反承

诺的情形。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履行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相关告知文件；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注：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003019�证券简称：宸展光电 公告编号：2025-039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高级管理人员徐可欣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份109,615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比例0.06%） 的高级管理人员徐可欣女士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2025年7月23日至2025年10月22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7,400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的0.02%）。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不得减持的情形。

一、股东减持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收到高级管理人员徐可欣女士出具的《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徐可欣

合计持有股份 109,615 0.0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7,115 0.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52,500 0.03%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

名称

减持

方式

减持期间

股份

来源

减持原

因

减持

价格

拟减持数量

（股）

拟减持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徐可欣 集中竞价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

交易日后3个月内（2025

年7月23日至2025年10月

22日）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自主行权取得股份及公司2024

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授予股

份

股东自

身资金

需求

根据减持时二

级市场价格确

定

27,400 0.02%

注：1、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发生送股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事项导致持股数量变化，则应对上述减

持数量做相应调整。

2、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为176,396,112股。

二、股东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1、股权激励承诺

徐可欣女士作为公司股权激励对象承诺： 因信息披露文件中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导致不符合授予权益或行使权益安排的，激励对象应当自相关信息披露文件被确认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后，将由本激励计划所获得的全部利益返还公司。

2、股份锁定和转让限制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了其作出的相关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行为。 后

续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将继续严格遵守减持规则的相关规定并履行承诺。

三、相关风险提示

1、高级管理人员徐可欣女士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

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

性，公司将依据计划进展情况，积极督促徐可欣女士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

3、高级管理人员徐可欣女士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徐可欣女士出具的《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0725� � � � � � �证券简称：京东方A� � � � � �公告编号：2025-055

证券代码：200725� � � � � � �证券简称：京东方B� � � � � �公告编号：2025-055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暨回购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18日、2025年5月23日召开第

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5-029）。 并于2025年6月10日披露了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5-045）。

根据《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若公司在回购

期内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

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因公司实施2024年度

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人民币6.11元/股相应调整为不超过6.06元/股。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以

下简称“《回购指引》”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披露回购进展情

况，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公司股份，回购A股

数量为20,583,000股，占公司A股的比例约为0.056%，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055%，本次回购最高

成交价为4.0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99元/股，支付总金额为82,375,331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回购指引》

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773� � �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2025-038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关于

利非司特滴眼液的《药品注册证书》（证书编号：2025S01943），批准注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利非司特滴眼液

剂型：眼用制剂

规格：5%（0.2ml：10mg）

适应症：本品适用于治疗干眼（DED）的体征和症状。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4661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产品简介

利非司特滴眼液作为第一代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1(LFA-1）拮抗剂，具有全新的作用机制，因其

在治疗、诊断或预防严重疾病的安全性或有效性方面的潜力，获得了FDA优先审评资格，于2016年7月在

美国获批上市。2023年12月被列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6部门发布的《第三批鼓励仿制药品目录》名单。我

公司为国内首家完成利非司特滴眼液临床研究并获批上市的持有人。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利非司特滴眼液获批上市，丰富了公司眼科领域的产品管线，提升公司在眼科用药领域的市场

竞争力。

由于医药产品的生产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773� � �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2025-039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

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成都康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康弘生物”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KH813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批准开展临床适应症：转移性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3.3类

受理号：CXSL2500303

审批结论：同意本品按生物类似药开展临床试验

二、产品简介

KH813注射液是康弘生物研发的帕博利珠单抗生物类似药，帕博利珠单抗是一种可与PD-1受体结

合的单克隆抗体，可阻断PD-1与PD-L1、PD-L2的相互作用，解除PD-1通路介导的免疫应答抑制，包括

抗肿瘤免疫应答。 帕博利珠单抗主要用于治疗多种晚期实体瘤（如非小细胞肺癌、黑色素瘤等），可延长

生存期并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三、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药品从研发、临床试验、审评和审批的结果以及时间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0967� � � � � � �证券简称：内蒙一机 公告编号：临2025-032号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6月26日、6月27日和6月

30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

●目前，公司的生产经营正常，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风险提示：公司股票价格短期内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6月26日、6月27日和6月30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外部市场环境、行业政策亦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涉及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

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5年6月26日、6月27日和6月30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触及异动；公司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影响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

市场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要从事轮履系列装备、铁路车辆、车辆零部件、军民结合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等业务。 属于

制造业中的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经自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主营业务未

发生重大变化，外部市场环境、行业政策亦未发生重大变化。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行业分类结果显示：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

司所处“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行业的静态市盈率为37.87，公司静态市盈率为

65.92。 公司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涉及的已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选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选定媒体披露的内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报备文件

1.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复

函

2.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

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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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股东湖南长炼兴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大股东湖南长炼兴长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持股7.80%）之一致行动人湖南长炼兴长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兴长集团” ），持有本公司股份12,102,37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3.27%）。 公

司于近日收到兴长集团出具的《关于计划减持岳阳兴长股份的告知函》，兴长集团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

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三个月内（2025年7月22日-2025年10月21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

股份不超过2,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54%）。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兴长集团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湖南长炼兴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102,376 3.27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项目建设资金需要。

2、股份来源：股权分置改革前股份。

3、减持数量及比例：计划减持不超过2,00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54％)，若此期间有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本变动事项，将对该数量及比例进行相应调整。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方式。

5、减持期间：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三个月内（2025年7月22日-2025年10月21

日）进行，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1%。

6、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二)本次拟减持事项与兴长集团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等一致。

(三)兴长集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规定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兴长集团在减持期间，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

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兴长集团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兴长集团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兴长集团《关于计划减持岳阳兴长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